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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

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細概述，請參閱本文件「業務－我們的策略」一節。

[編纂]

假設[編纂]為[編纂]港元（即[編纂]範圍[編纂]港元至[編纂]港元的中位數），我們
估計將收取[編纂]所得款項淨額約[編纂]港元（經扣除[編纂]中我們已付及應付的[編纂]

及其他估計開支（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且並未扣除任何額外酌情獎勵費））。

我們擬按下文所載用途及金額動用預計於[編纂]中收取的[編纂]：

•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通過進一步擴張現有大數據系統所覆蓋
行業部門及分部，進一步開發及升級房地產大數據系統，以及擴張諮詢服
務的範圍。該部分[編纂]的詳細用途主要包括租賃辦公空間、購置硬件及軟
件、招聘合資格僱員及購買第三方數據；

•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通過進入50多個其他三四線城市，進一
步擴張我們的中國一手房代理服務的地理覆蓋範圍，以及進一步提高我們
目前所覆蓋地理區域的服務能力；

•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通過於中國39座一二線城市成立170多
個其他易居二手房交易服務中心，進一步擴張二手房經紀平臺服務的地理
覆蓋範圍；

•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員工培訓以不斷提高服務能力。我們計
劃於上海、北京、武漢及海口成立培訓中心以向員工提供系統性專業培訓
及擴寬招聘渠道；

•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通過多種市場營銷及品牌推廣活動提高
品牌知名度；

•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通過建立綜合服務管理平臺提高我們提
供一站式房地產交易服務的能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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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編纂]，或約[編纂]港元，將用於補充營運資金及作一般企業用途。

倘[編纂]定為[編纂]範圍的高位數或低位數，則[編纂]將分別增加或減少約[編纂]

港元。在此情況下，我們將按比例增加或減少分配作上述用途的[編纂]。

倘[編纂]獲悉數行使，並假設[編纂]為[編纂]港元（即[編纂]範圍的中位數），則我
們將收取的額外[編纂]將約為[編纂]港元。倘[編纂]獲悉數行使，我們擬將該等額外[編

纂]按比例用於上述用途。

倘[編纂]無須立即用作上述用途，或倘我們無法按擬定計劃實施發展計劃的任
何部分，我們可能會在被視為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的情況下，將該等資金持作短期存
款。在該情況下，我們將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當披露規定。

由於我們為境外控股公司，我們將需向中國附屬公司注資及╱或提供貸款，使
得本次[編纂]可用作上述用途。該等注資及╱或貸款受多項中國法律法規限制及審批
程序所限。向相關中國機關登記貸款或注資不產生任何費用（名義手續費除外）。根
據中國法律法規，中國政府機關須於指定期限內處理有關批准或登記或拒絕我們的
申請，期限一般少於90日。然而，實際所用時間或會因行政延誤而延長。我們無法
向　閣下保證可及時獲得使用上述[編纂]所需的相關政府機關批准，或完成所需的登記
及備案手續，甚至可能根本無法獲得批准或完成相關手續。這是因為中國對境外控股
公司向中國實體作出的貸款及直接投資監管可能會拖延或妨礙我們使用本次[編纂]向中
國經營附屬公司或並表附屬實體作出貸款或額外注資，從而可能會對我們的流動性、
籌資能力及業務擴張產生重大不利影響。請參閱「風險因素－與在中國經營業務有關
的風險－關於境外控股公司向中國實體發放貸款及直接投資的中國法規可能會延誤或
阻礙我們使用[編纂]向我們的中國附屬公司發放貸款或提供額外出資，從而可能對我們
的流動資金以及我們籌資及擴大業務的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響」一節。


